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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兴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文 件
始应急〔2024〕 11 号

始兴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始兴县 2025 年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我县烟花爆竹经营单位（零售点）的安全条件和经营

行为，建立安全、规范、稳定、有序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做好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和安全监管工作，县应急管理局制定了《始兴

县 2025 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径想县应急局反

馈。（联系人：张扬；联系电话：3325903）。

始兴县应急管理局

2024 年 12 月 2 日



始兴县 2025 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布点规划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

和《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要求，

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始兴县 2025 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

划方案》。

一、规划布点指导思想

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

争”的总原则，综合考虑人口分布、地理条件等因素，合理规划

布局烟花爆竹零售店，努力促进我县烟花爆竹经营布局更趋合理、

经营秩序更趋有序，形成一个安全规范、便民便利、竞争有序，

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需求和安全生产要求相适应的烟

花爆竹经营格局。

二、规划布点原则

（一）统一规划，分级实施。县应急管理局根据本县家庭户

数和人口数量，结合各镇实际情况制定本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

局规划，报县政府批准实施；各镇政府依据县的规划，指导和帮

助商户申办《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二）合理布局，总量控制。烟花爆竹零售店布局主要依据

各镇家庭户数、人口数量、区域面积等因素综合考虑，原则上每

1000 户人口的区域内布设零售店不超过 2 个。本次布点规划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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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期证布点数量，原则上每个乡镇烟花爆竹零售许可数量不得

超过规划布点数量。

（三）严格准入，确保安全。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省、市有关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选址标准和经营条件的

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适度

竞争、好中选优的方式，进一步促进烟花爆竹零售店的本质安全

水平。

三、布点规划数量

本着从严控制数量、安全合理布局的原则，根据始兴县烟花

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讨论结果，依据各镇（街）区域面积、人

口户数、行政村个数及 2024 年行政许可情况，确定 2025 年全县

烟花爆竹经营布点总数量 87。
序

号

镇（街、办事处） 区域面积

（平方千

米）

户数（户） 人口数量

（个）

2024年发

证 数 量

（个）

2025年规

划布点数

量（个）

1 太平镇 287.25 21035 65003 16 16

2 马市镇 277.2 11438 41422 13 13

3 顿岗镇 105 7650 25897 16 16

4 城南镇 53.3 6585 22458 11 13

5 沈所镇 168 5954 20114 7 7

6 罗坝镇 316 4370 15713 9 9

7 澄江镇 219 4923 17590 3 3

8 司前镇 252.9 4762 17051 3 3

9 隘子镇 323.2 6121 22112 7 7

10 深渡水瑶族自

治乡

153 1719 5959 0 0

合计 2131.9 74557 253319 85 87

四、许可范围和办理许可证时间



经营范围：仅限经营 C、D 类烟花爆竹，严禁经营 A、B 类烟

花爆竹。烟花爆竹级别以《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GB10631—2013）

为准。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核发工作通过行政服务中心统一受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如同

一区域内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企业超过布点规划数，县应

急管理局根据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先后顺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

决定，如在同一时间申请，以系统处理顺序为准。

五、烟花爆竹零售店布建选址标准

（一）不得布设在禁放区域。

按照《始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始兴县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

域的通告》，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得布设在禁放区域，烟花爆竹禁

放区德范围根据始兴县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定期调整。

（二）符合相邻零售店之间的安全距离要求。

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 10 平方米，且不应大于 200 平方米，

其周边 50 米以上范围内没有其它烟花爆竹零售店。

（三）符合规定的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地点及其周边

安全距离要求。

1.积极推广应用视频监控预警技术。建筑物材料应为不燃或

难燃材料，建筑物两侧及后侧应密实围护。

2.实行专店销售，禁止“前店后宅”、“下店上宅”， 严禁

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3.实行专店、专人销售管理，经营场所面积不得小于 10 平方

米，零售网点之间安全距离 50 米以上（两个烟花爆竹零售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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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点之间门、窗等洞口直接相对时，两个烟花爆竹零售店或零

售点之前最小允许距离为 80m）。

4.距离重要的大型图书馆、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

案馆等建筑物 100 米以上。

5.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存储及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物

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 100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6.与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残障人员康复院所、养老院、

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保持 100 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7.春节期间零售点、城市长期零售点实行专店销售。

8.距离 220KV 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 以上的架空输

电线路 50 米以上。

9.零售场所与其他房间不应有楼梯或洞口相通；其正上方房

间不应作为营业场所，不应作为培训教室、会议室，不应有人员

留宿；不应作为其他生产、经营和生活等场所的进出通道。

10.零售场所设置在合法的建筑物内的，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

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得设置在城镇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地下及

半地下室内、桥下及涵洞。

11.零售场所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 1 千伏的电力线路下方，不

应设置在其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

质管道的建筑物内。

12.零售场所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

13.安装有电气、照明设备的经营场所需安装采用防爆型电

器，且线路必须穿钢管敷设。

14.营场所内安全管理制度健全，张贴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



15.配备 5KG 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 2 具等消防器材。

六、保障措施

（一）把好安全条件关。按照“谁审查谁负责”、“谁签字谁

负责”的原则，审查人员要按照销售场所、储存点内外安全条件

要求，对申请人提供的周边安全条件说明进行验证，对店内安全

条件进行审查，同时附现场店铺照片。安全条件审查严格按照《烟

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执行。根据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实施办法（安监总局 65 号令）规定，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户隐瞒

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

不予受理，同时申请人 1 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

申请。

（二）加强安全监管。要进一步落实镇（乡）政府的属地管

理责任和有关部门的行业监管责任，坚决打击集中、连片经营烟

花爆竹现象，坚决打击《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逾期经营和

无证非法经营行为。要结合经营旺季安全监管，深入推进烟花爆

竹专项治理，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由发证机关依法撤销经营许可

证。

（三）实行配送制度。辖区内烟花爆竹的配送由韶关市应急

管理局确定的批发企业统一配送，配送数量不得超过经营许可证

所规定数量。

（四）做好材料收集。各镇（乡）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要求及

时发放、登记、上报各项材料，以保证办证工作顺利开展。

七、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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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布点规划方案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1 年。

附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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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

申请编号： 受理编号：

申请日期： 受理日期：

烟 花 爆 竹

经 营（零售）许 可 证

申 请 书

申请  变更

单位名称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填写日期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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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变更分别填写本申请书的许可证申请表、

变更分别填写本申请书的许可证申请表、许可证变更申请表。

2、本申请书一式三份，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者用打印机打印，字迹要清晰、工

整。

3、申请书封面的“申请编号”、“申请日期”、“受理编号”、“受理日期”由许可证

发证机关填写，“受理编号”、“受理日期”应与受理通知书的受理编号、日期一致。

申请书的其他内容均由申请单位填写。

4、申请书中“单位名称”指申请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在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或者预先核准的单位名称；“经办人”是指申请单位指定的办理申请

事宜的人员；“联系电话”是指经办人的电话。

5、申请书封面“单位名称”处应盖申请单位公章。

6、申请书表格中，除“单位网址”、“电子信箱”是可选项外，其他栏均为必填项。

其中：

申请书与工商营业执照所载的事项相同的，按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的内容填写；

“登记机关”是指颁发工商营业执照或者预先核准单位名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

全称；

“经济类型”按照国家统计局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

型的规定》（国统字〔1998〕200 号）的规定，填写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代码；

“零售额”指填写本表时上年度的销售收入总额。以前未经营烟花爆竹的不需填写；

7、申请存放量不能超过地级以上市安全监管部门规定的数量。

8、产品分级按国家有关规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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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可 证 申 请 表

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人

经营场所地址 邮政编码

经营类型 注册资金

联系电话 传 真

单位网址 电子信箱

工商注册号 登记日期

登记机关

固定资产总值 零 售 额

从业人员
其

中

负 责 人

销售人员

申 请

经 营 范 围

烟花类[√ ] 产品分级 A[ ]B[ ]C[√ ]D[√ ]

爆竹类[√ ] 产品分级 B[ ]C[√ ]

申请存放量 公斤（产品总药量）

申请经营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 11 —

许 可 证 变 更 申 请 表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单位名称

主要负责人

经营场所地址

申请经营范围

烟花类

[√ ]

产品

分级

A[ ]B[ ]

C[ ]D[ ]

烟花类

[√]

产品

分级

A[ ]B[ ]

C[ ]D[ ]

爆竹类

[√ ]

产品

分级
B[ ]C[ ]

爆竹类

[√]

产品

分级
B[ ]C[ ]

申请存放量 公斤（产品总药量）

经营类型 注册资金

联系电话 传 真

工商注册号 登记日期

登记机关

固定资产总值 零售额

从业人员
其

中

负责人

销售人员

原许可证编号

申请意见 申请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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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审批表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企业类型 经济性质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法定

代表人

固定

电话

手机

号码

安全

负责人

固定

电话

手机

号码

经办人

固定

电话

手机

号码

注册资金

（万元）

固定资产

（万元）

经

营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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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所

产权

自有□ 承包□ 租赁□

占地面积 M³ 建筑面积 M³

最大

储存量 箱

烟花

最大

储存量

箱

爆竹最大

储存量 箱

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类别 姓名

文化

程度

身份证号码 安全培训证书号码

法定代表

人（负责

人）

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从业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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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场所周边安全条件现场核实情况（现场周边照片及

镇街安全条件说明（盖章）附件）

现场核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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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局

经办人

审查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区应急局

业务股室

负责人

审查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区应急局

分管领导

审批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单位，必须按核定的数量储存烟花爆竹；经营场所

存放烟花爆竹的总量不得超过 公斤（装药量）；不得另设储存场所

或超量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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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县（市区）XX镇XXX烟花爆竹XX与其

周围安全条件说明
一、安全条件要求：

1、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 10平方米（标明零售店内长、宽尺寸、零售店内面积），店
内不得有明火设施与不防爆电器。

2、零售场所要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张贴有明显的警示标志（警示内容：1、严禁烟火；
2、禁止吸烟；3、禁止燃放烟花爆竹；4、机动车辆装卸时必须熄火。）、安全管理制
度与操作规程。

3、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店内与楼上均不得住人）。

4、其周边 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

5、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
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 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二、现状说明：

1、零售店内长 X米、宽 X米；零售场所内部面积约为 XX平方米，店内没有明火设施
与不防爆电器。

2、配备有 X个 X公斤的干粉灭火器，并张贴有明显的[禁止吸烟]和[严禁烟火]警示标
志、安全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

3、零售点没有与居民居住场所（简单说明零售点的情况）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没有
住人）。

4、其周边 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

5、与学校、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
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的安全距离大于 100米。

现状说明与现场安全条件相符合

主要负责人（签名）： （零售点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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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安全经营（零售）承诺书

烟花爆竹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危险性，极易发生事故。为切实

防范和杜绝各种不安全因素，确保安全。本人特作以下郑重承诺：

一、认真贯彻落实《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

规，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经营。

二、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安排专人负责、专店（柜）销售，

不超量存放；不在住宅内经营，销售人员经培训合格后进行销售；

销售及存放场所配备数量充足、性能良好的消防器材，且张贴明

显的警示标志。

三、专营从合法批发单位购进烟花爆竹，不擅自从其他任何

渠道进货，不经销非法违法生产的土制烟花爆竹。

四、在指定的经营场所内经营，不沿街摆放，不到集贸市场

摆摊或走街串巷流动销售。不在公众场所和经营场所 50 米以内的

区域试放烟花爆竹。

五、不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涂改、出借、转让、

出租。

六、自觉接受应急、市监、公安等有关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

认真开展隐患自查活动，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按照要求及时加以

整改到位。

我愿意认真履行以上承诺，如违反相关规定自愿承担相应责

任，接受有关处罚。

承诺人（签字）：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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